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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乒乓球拍

GB／T 231 15—2008

本标准规定了乒乓球拍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竞赛、练习用的覆盖有胶粒片或海绵胶粒片的乒乓球拍，也适用于作为单独商品的未

覆盖胶粒片或海绵胶粒片的乒乓球拍、作为单独商品的胶粒片和海绵胶粒片。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ISO 780：1997，MOD)

GB／T 2828．1—2003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l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ISO 2859-1：1999，IDT)

GB／T 2829--2002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3分类

3．1按产品质量分类

3．1．1球拍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

3．1．2底板分为优等品和一等品。

3．1．3胶粒片和海绵胶粒片分为优等品和一等品。

3．2按胶粒片分类

3．2．1 齿粒朝里的为反胶(in)。

3．2．2齿粒朝外的为正胶(out)。

3．2．3齿粒朝外，且齿粒高度与齿粒直径之比>o．89为长胶(10ng)。

4要求

4．1通用要求

4．1．1用来击球的拍面应用一层齿粒向外的胶粒片覆盖，连同粘合剂，厚度应不超过2 mm；或者用齿

粒向内或向外的海绵胶粒片覆盖，连同粘合剂，厚度应不超过4 mm。

4．1．2底板、底板中的任何夹层以及用来击球一面的任何覆盖物及粘合层均应为由同一类材料构成的

且厚度均匀的一个整体。

4．1．3半透明的胶粒片不应用在会明显改变表面颜色的海绵或底板上。

4．1．4底板上可涂有一层透明的薄漆，但漆膜厚度应不超过0．1 mm。

4．1．5不应有开胶现象。

4．1．6底板与胶粒片或海绵胶粒片的粘接结合力应≥4 N。

4．1．7球拍的外观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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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

要 求
序号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完整光洁，无节疤，无 较完整光洁．无踢显拼 较光洁，拼缝严密，无
1 表面

拼缝、凹陷、压痕等 缝、节疤、凹陷、压痕等 明显凹陷、压痕等

球拍的两面不论是否有覆盖物，一面应为红色，另
2 颜色

一面应为黑色

3 胶粒片色泽 均匀 较均匀

球拍的两面，无论是否

4 光泽度 粘有覆盖物，表面的光泽

度应不超过24％。

色泽鲜艳，字迹、图案 商标字迹、图案完整，

5 嵌入商标 清晰完整，嵌入拍柄后无 嵌人拍柄后无明显不 商标字迹、图案完整

明显凹凸感 适感

4．2球拍的底板构成

4．2．1

4．2．2

4．2．3

小数。

优等品、一等品球拍的底板厚度85％以上的材料应是天然木材。

底板可以使用胶合板，不应使用纤维板、刨花板和合成材料。

底板的粘合层允许加入纤维材料，但厚度不能超过底板厚度的7．5％或0．35 mlTl，二者取较

4．2．4底板的各层单板允许拼接，但不应跨层拼接。每层的材质应相同，纹理方向应保持一致。

注：4．2的规定只对底板主体有效。拍柄不受其限制。

4．3海绵及胶牧片

4．3．1 胶粒片和海绵应用橡胶等高分子材料制成。

4．3．2胶粒片的一面应有胶粒，另一面应是平面的。

4．3．3胶粒片的齿粒应是圆柱体、圆台体或它们的组合。平行于齿粒顶端表面的任一圆截面的直径应

不小于齿粒顶端直径，它们的对称轴应垂直于底面。

4．3．4胶粒截面尺寸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要 求

序号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正胶、长胶 反胶

1 腔粒顶部直径／ram 1．0～2．2 ≥1．0 ≥1 0

2 腔粒高度／ram ≥1．0 ≥0．5 ≥0．5

3 胶粒顶部问距离／turn I。O～2．O ≥O．5 ≥O．5

4 胶粒高度与直径之比 ≤1．10

4．3．5胶粒顶端平面应与底面平行。它可以是光滑的，也可以是粗糙的，但不应形成凹窝。

4．3．6胶粒应沿着三组彼此成60。角度的平行线均匀分布。

4．3．7胶粒的分布密度为10粒／era2～30粒／era2。

4．3．8胶粒片的颜色应采用红色或黑色两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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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4．3．10

4．3．11

4．3．12

4．3．13

4．3．14

胶粒片不应有缺粒现象。

优等品和一等品的海绵胶粒片组合中只应使用一层海绵。

胶粒片和海绵胶粒片可附带厚度不大于0．1 mm的压敏胶。

优等品胶粒片其正面商标的高度应不小于0．2 11Etm。

优等品反胶表面的光泽度应不超过24％。

胶粒片和海绵胶粒片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GB／T 23115—2008

要求
序号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1 表面划痕 无 不明显的划痕不多于2处

2 胶合 结合完整。无透胶，无夹层气泡

3 胶粒片杂质 不能去除的o．3 nllffl2的杂质不多于1处 不能去除的0．3Ⅱ曲2的杂质不多于3处

4 胶粒片色泽 均匀

5 型号及商标 完整、清晰

4．4独立底板的特殊要求

4．4．1对所标示的底板质量，其偏差：优等品为±3．0 g，一等品为±5．0 g。

4．4．2底板应平整。其最大测量间隙值，优等品应小于o．3 ITIEfl，一等品应小于0．5 rnl"r1。

4．4．3底板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要 求
序号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整体光洁．无毛糙感，无节疤、拼缝、缺 整体光洁，无毛糙感，无节疤、无明显拼
l 表面

损、凹陷、压痕，色泽一致 缝、缺损、凹陷、压痕

2 胶合 不应有开胶、开裂、透胶 不应有开胶、开裂，无明显透胶

3 烫印 字迹清晰完整 字迹清晰

4 印刷 字迹、图案清晰完整 字迹、图案清晰

字迹、图案清晰完整，嵌入拍柄后无明 字迹、图案清晰完整，嵌人拍柄后无明
5 嵌入商标

显凹凸感 显不适感

5试验方法

5．1 4．1．1、4．1．4、4．3．11、4．3．12要求用分度值为0．02 mm的游标卡尺及其他同等精度之量具

测量。

5．2底板的结构用精度为0．01 mm的读数显微镜测量。

5．3齿粒形状与尺寸用精度为0．01 13nI"11的读数显微镜测量。任取3个齿的平均值为测量值。

5．4相交齿粒排列的角度的测量：用量角器测量相邻的任意2齿之连线问的夹角。

5．5光泽度用60。光泽度仪测量。

5．6胶粒分布密度的测量：用10 minxl0 miD．标准孔板覆盖在样品上，数出孔中的胶粒数即为胶粒密

度。不满一粒的按实际面积累加计算。

5．7底板质量的测量：将底板放置在温度为20℃～25℃，相对湿度为50％～60％的环境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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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h后，用感量为0．5 g的天平或电子秤测量。

5．8底板平面度用精度为1级的300 mm刀口形直尺测量。

用刀El形直尺分别放置于两拍面，作平面内360。旋转，用塞尺测量其凹面间隙最大值。

5．9底板与胶粒片或海绵胶粒片的粘接结合力用图l所示的装置测量。

操作方法；

1) 把球拍肩处海绵胶粒片与底板之间分离横向宽度7 cm；

2)用固定板夹紧球拍；

3) 用带重锤的夹子夹住海绵胶粒片，使夹子和重锤产生4 N力；

4)保持1 rain，以目测海绵胶粒片与底板之间是否拉开。

图1

5．10材料、颜色、外观要求用感官检查。

6检验规则

6．1交收检验

6．1．1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符合本标准方可出厂。

6．1．2交收检验按GB／T 2828．1 2003特殊检验水平S-3、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

6．1．3球拍的交收检验项目和接收质量限AQL值，按表5规定执行。

表5

AQL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开胶 4．1．5
2．5

2 缺粒 4．3．9 5．9 1．5

3 颜色 4．1．6、4 3．8 2．5

4 胶粒片、海绵、粘合剂总厚度 4．1．1

S 漆膜厚度 4．1．4 S．1

6 压敏胶厚度 4 3．1l 6．5 10

4．1．2、4．1．3、4．1．6、4．3．2、
7 球拍外观 5．9

4．3．10、4．3．14

8 光泽度 4．1 6、4．3．13 5．5

6．1．4底板的交收检验项目和接收质量限AQL值，按表6规定执行。
4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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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L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优等品 一等品

1 重量 4．4．1 5．9

2 板面平整 4．4．2 5．8 4．o 6．5

3 外观 4．4．3 5．9

6．2型式检验

6．2．1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发生下列任何情况，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更改设计；

b)更改关键工艺；

c)更改主要材料；

d)质量不稳定；

e)停产6个月以上又重新生产；

f) 国家有关质量部门提出检查时。

6．2．2型式检验按GB／T 2829--2002判别水平Ⅱ的一次抽样方案进行。判定数组[1，2]。检验样本

应在交收检验提交批中随机抽取。

6．2．3球拍的型式检验除了交收检验项目外，还应按表7规定进行。

表7

RQL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对应条款 缸Ac，Re]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1 胶粒截面尺寸 4．3．4

5．3
2 胶粒形状 4 3．3、4．3 5

3 材料 4．2．2、4．2．4、4．3．1 5．9

80
4 底板结构 4．2．1、4．2．3 5．2 65

4[1，2]
5 粘接结合力 4 1．7 5．9 5[1，2]

80

411，2]
6 胶粒排列角度 4．3．6 5．4

7 肢粒分布密度 4．3 7 5．6

8 商标高度 4．3．12 5．1

6．2．4底板的型式检验除了交收检验项目外，还应按表8规定进行。

表8

RQL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对应条款
n[Ac，Re]

优等品 一等品

l 底板结构 4 2．1、4．2．3 5．2
65 80

511，2] 4[1，2]
2 材料 4．2．2、4 2．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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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标志

每个产品应标有商标、型号。

底板或其包装上应标有厚度和质量。

7．2包装

产品应有包装。包装上应标明制造(销售)商名称、地址、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并有合格证。

外包装箱外应注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重量，体积及制造(销售)商等标志。

图形标志按GB／T 191执行。

7．3运输

产品装卸运输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日晒雨淋。

7．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温度≤40℃的环境内，不应与酸、碱、油类以及其他有机溶剂接触，并距

离热源1 m以外。


